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9：15一9：

25；9：30一11：30时和13：00一15：00时；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4年 11月 15日 9：15至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金华市新宏路1588号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现场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葛炳灶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9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为191,918,6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582%。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90,768,5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661%。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5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
150,1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1%。

（四）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5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150,14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1%。

（五）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对下列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结果如下：

（一）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1,424,8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7%；反对407,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1%；弃

权8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56,286股；反对407,060股；弃权86,80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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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公告为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收购人”或“蜀道集团”）

要约收购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宏达股份”）股份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 申报代码：706094
● 申报价格：4.55元/股
● 要约收购期限：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个自然日，即 2024年 11月 4日至

2024年12月3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最后三个交易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
要约的接受。

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了《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以下

简称“《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司控股股东蜀道集团自2024年11月4日起以要约方式

收购公司股份1,395,762,595股（以下简称“本次要约收购”)，占公司总股本的68.69%，

要约收购价格为4.55元/股。公司现就本次要约收购的有关情况做如下提示：

一、本次要约收购的基本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的目标公司为宏达股份，所涉及的要约收购的股份为除蜀道集团、

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实业”）、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名嘉

百货流动资金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名嘉百货信托计划”）以外的其他股

东所持的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被收购公司

被收购公司股票简称

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

收购股份的种类

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

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支付方式

要约价格

要约收购有效期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宏达股份

600331
人民币普通股（A股）

1,395,762,595股

68.69%
现金

4.55元/股
2024年11月4日至2024年12月3日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一四川信托一蓉城5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蓉城5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10个信托计划持有名嘉百货信托计划100.00%的信托受益
权，名嘉百货信托计划持有上市公司 100,000,000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92%。本次要约收购系蜀道集团参股公司四川天府春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受让蓉城
5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10个信托计划合计共93.15%的信托受益权，进而间接控制
名嘉百货信托计划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4.92%股份而触发；该事项完成前，蜀道集团已

直接及间接通过宏达实业合计持有上市公司26.39%的股份，该事项完成后，蜀道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控制上市公司31.31%的股份，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从
而触发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因此，根据《证券法》和《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蜀道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应
当向宏达股份除蜀道集团、宏达实业、名嘉百货信托计划以外的其他股东发出全面要
约收购。

本次要约收购系为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而发出，不以终止宏达股份上市地位为
目的。

三、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蜀道集团已将1,270,143,961.45元（不低于本次

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20%）存入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
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将来源于收购人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

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收购人承诺具备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要的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

根据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

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四、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个自然日，即 2024年 11月 4日至 2024年 12月 3日，本

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最后三个交易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在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上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五、受要约人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一）申报代码：706094
（二）申报价格：4.55元/股
（三）申报数量限制
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的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

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超出部分无效。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限制
情形的部分不得申报预受要约。

（四）申报预受要约
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

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要约事宜，证券公司营业部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
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预受数量、申报代码。要约收购期内（包括股票停牌

期间），股东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五）预受要约股票的卖出
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份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要约

申报。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份应避免再申报卖出，已申报卖出的股份应避免再申报预
受要约，否则会造成相关卖出股份在其交收日卖空。流通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的同一
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申报，其处理的先后顺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
托管。

（六）预受要约的确认
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进行临时保管。经确认的预受要约股票
不得进行转让、转托管或质押。

（七）收购要约变更
要约收购期限内，如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中登公司上海分公

司自动解除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被收购公司股东如接受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须重新
申报。

（八）竞争性要约
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

回原预受要约。

（九）司法冻结

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证券公司应当在协助执行股份

冻结前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十）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上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

的预受要约以及撤回预受的有关情况。

（十一）余股处理

收购人从每名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如涉及不足一股的余股，则将按照中

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十二）要约收购的资金划转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含相关税费的收购资金足额存入其在中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结算备付金账户，然后通知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该款项由其结算备付
金账户划入收购证券资金结算账户。

（十三）要约收购的股份划转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向上交所法律部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确认手续，并

提供相关材料。上交所法律部完成对预受要约的股份的转让确认手续后，收购人将凭
上交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书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十四）收购结果公告
在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和资金结算手续后，收购人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向上交所

公司部提交上市公司收购情况的书面报告并就收购情况作出公告。
六、受要约人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一）撤回预受要约
预受要约股份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收购要约有效期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

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撤回预受要约事
宜，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
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撤回数量、申报代码。

（二）撤回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上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

的撤回预受要约的有关情况。
（三）撤回预受要约的确认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中登公司上

海分公司对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解除临时保管。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3个交易日前，

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受要约的手续，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预受

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3个

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四）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

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五）要约收购期间预受要约的流通股被质押、司法冻结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情形

的，证券公司在协助执行股份被设定其他权利前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

预受申报。

（六）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预受的要约不可撤回。

七、预受要约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14日，本次要约收购预受要约股份总数为4,1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0002%。

八、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请查阅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刊登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全文。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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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辞职

及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辞职的事项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副总裁曹敏女士、董事会秘书杨海峰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曹敏女士因个人原因辞任公司副总裁职务，杨海峰先生因个人原因辞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职务。曹敏女士、杨海峰先生辞职后，仍将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曹敏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杨海峰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94,134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039%，后续杨海峰先生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8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对其所持股份进行管理。上述人员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曹敏女士、杨海峰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职，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事项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等工作的开展，根据公司董事长提

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谢丽红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谢丽红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

秘书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其任职资

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有关职务的情形。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9-89270888
电子邮箱：zqb@zotye.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北湖路1号

三、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事项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许子军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许子军先生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相关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能力，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

情形。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谢丽红女士简历

谢丽红，女，1978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毕业于浙江大学，硕

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曾任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浙

江安德电器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合规总监，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助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24年11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谢丽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任何处罚和惩戒。

许子军先生简历

许子军，男，1983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郴州

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部长、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湖南东谷

云商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湖南神州行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2024年

11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许子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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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裁并授权代行总裁职责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4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并授权代行总裁职责的

议案》，经公司董事长代总裁胡泽宇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樊成

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同时为促进公司经营发展、保障业务平稳运行，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副总裁樊成

伟先生代行总裁职责，直至董事会聘任新任总裁之日止，胡泽宇先生将不代行公司总

裁。公司副总裁代行总裁职责期间，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要求履行职

责。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樊成伟先生简历

樊成伟：男，197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职重

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销售课企划室主任，奇瑞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深圳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浙江众泰控股集团公司副总裁，（潍柴集团）

潍柴重庆汽车公司副总经理兼营销公司总经理，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曙光汽车集团常务副总裁。2024年11月起任公司副总裁。

樊成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条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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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四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4年度第四次临时

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以书面或通讯方式于

2024年11月13日发出会议通知。

2、会议于2024年11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公司董事8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7名，董事吕斌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亲自

出席，也未委托他人参加。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并授权代行总裁职责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副

总裁并授权代行总裁职责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副总

裁、董事会秘书辞职及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副总

裁、董事会秘书辞职及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涉及变更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公司于2024年4月9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续聘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根
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会计师事务所选
聘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审计工作的需要,本次变更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15:30
（二）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中59号2楼A1（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四）召集人：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彭攀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58人，代表股份541,726,21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2.68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478,020,92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6.48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56人，代表股份 63,705,28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1954%。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084,111,428股，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

028,272,226股（公司控股股东TCL家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55,839,202股公司股份不
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57人，代表股份 76,598,246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2,892,96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53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56人，代表股份 63,705,28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1954%。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

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40,311,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89%；反对 1,272,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9%；
弃权141,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5,183,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36%；反对1,272,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14%；弃权141,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0%。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吕旦宁、林佩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68 证券简称：TCL智家 公告编号：2024-071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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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下午3:00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0月31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17名，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
719,309,1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178%；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名，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606,949,92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9.647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9人，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12,359,2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06%。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坚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也无议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胡翔舟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17,670,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7%；反对 1,482,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2%；

弃权15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91%。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10,920,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5438%；反对1,482,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169%；弃权15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3%。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 2024年 10月 3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本次选举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 9名成员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名。董事会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人数的二分

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指派黄栩律师、杨露律师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关于浙江森马

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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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1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5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11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15号西部材

料会议中心会议室-1；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延安先生；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列席了会

议；

8．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共20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34,614,47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55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71,919,09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213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1

人，代表股份62,695,37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1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1人，代表股份62,
695,37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41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

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201人，代表股份62,695,37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18%。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4,573,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24%；反对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51%；弃权29,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2,654,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41%；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1%；弃权29,32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陈思怡律师及刘瑞泉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股东大

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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